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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1-20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动减持导致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

司（以及简称“阳光集团”）近期因股价波动导致其部分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

仓线，股份被动减持，该被动减持构成短线交易。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被动减持导致短线交易具体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中

披露，2021 年 5 月 6 日，阳光集团及其子公司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信隆”）增持公司股份 6,590,000 股，增持均价为 5.68 元/股，增持金额

为 37,432,362.85 元，增持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详见公告 2021-081）。 

2021 年 11月 1日阳光集团因其部分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平仓线，导致部分账

户被动减持 27,844,300 股，被动减持均价为 2.99 元/股。前述行为构成《证券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短线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关系 日期 买卖方向 股数 单价 金额 

阳光集团 控股股东 2021 年 5 月 6 日 买入 1,020,000  5.66 5,776,293.00  

东方信隆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2021 年 5 月 6 日 买入 5,570,000  5.68 31,656,069.85  

阳光集团 控股股东 2021 年 11 月 1 日 卖出 27,844,300  2.99 83,337,989.90  

 

二、本次短线交易的处理情况 

（一）公司在获悉上述情况后，高度重视，及时核查相关情况，控股股东阳光

集团及其子公司东方信隆亦积极配合，主动纠正。经核查，本次阳光集团减持公司

股票为被动减持非主动意愿，并非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阳光集团及其子公司东方

信隆也未因此被动平仓获得现金收入。但上述交易违反了《证券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短线交易的相关规定，因此，公司已告知阳光集团及其子

公司东方信隆应严格遵守《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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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确保今后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相关规定进行公司股票交易行为。阳光集团及其子

公司东方信隆对于本次被动减持构成的短线交易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向

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二）公司将以此为戒，进一步督促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加强学习《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切实管理好股票账户，督促相关人员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杜绝此类情况

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